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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（ 公 布 版 ）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。 

貳、案   由：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

局未督促所屬遵守利益迴避原則，另「創

新技術研究發展產學合作獎助計畫」之專

家審查會議流於形式，審核制度之落實核

有未盡周延之處均有怠失，爰依法提案糾

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一、中科投資組組長王宏元參與福彥電子股份有限公司

申請「創新技術研究發展產學合作獎助計畫」等案之

審查，並核予獎金，惟該組長竟與申請廠商福彥公司

董事長多次資金往來，未遵守利益迴避原則，且資金

係透過其岳父、岳母、配偶等往來，不必要地複雜，

難脫企圖隱匿之嫌，國科會監督不周核有重大違失。 

(一)按公務員服務法第21條規定：「公務員對於下列各

款，與其職務有關係者，不得私相借貸，訂定互利

契約，或享受其他不正利益：1.承辦本機關或所屬

機關之工程者。……4.有官署補助費者」。及同法

第23條規定：「公務員有違反本法之行為，該管長

官知情不依法處置者，應受懲處」、公務員廉政倫

理規範第15點（97年6月26日）：「公務員應儘量

避免金錢借貸、邀集或參與合會、擔任財物或身分

之保證人。如確有必要者，應知會政風機構機關（

構）。首長及單位主管應加強對屬員之品德操守考

核，發現有財務異常、生活違常者，應立即反應及

處理。」，另該規範對於「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」

定義：「指個人、法人、團體或其他單位與本機關

（構）或其所屬機關（構）間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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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：1.業務往來、指揮監督或費用補（獎）助等關

係」業有明文。 

(二)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

局投資組業務執掌係園區科學技術研究創新及發

展之推動，受理園區廠商獎補助案申請。該組之組

長王宏元負有綜理投資組業務，釐訂工作計畫及監

督執行。依據職務說明書工作權責二、本職務所作

之擬議、建議或決定等，對機關之業務發展及園區

事業營運發展具有影響力。另調閱「藍光矽谷專案

計畫」、福彥公司申辦「創新技術研究發展產學合

作獎助計畫」、該公司裁罰等卷證資料，王宏元確

有經辦前述專案計畫及審查獎助計畫之職務關係。 

(三)次查，依據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站鄧○吉與王

宏元之資金往來資料，係透過王宏元岳父、岳母、

配偶等不必要的複雜與廠商頻繁資金往來，關係斐

淺，匯款情形如下（97年12月24日起至98年4月10

日間）： 

１、97年12月24日王宏元岳母匯款100萬元給鄧○吉

司機。 

２、98年1月7日鄧○吉匯款100萬元給王宏元岳父。 

３、98年1月8日王宏元岳父匯款100萬元給鄧○吉司

機。 

４、98年1月10日王宏元配偶匯款100萬元給鄧○吉司

機。 

５、98年1月14日鄧○吉支票匯款100萬元給王宏元。 

６、98年1月16日王宏元匯款100萬元給鄧○吉。 

７、98年1月17日鄧○吉支票匯款100萬元給王宏元岳

父。 

８、98年4月10日鄧○吉匯款100萬元給王宏元。 

(四)再查，有關福彥公司歷年申請獎補助情形，詳表E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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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概要如下： 

１、96年12月17日，福彥公司以「藍光機芯研發設計

開發計畫」研發獎助申請案，獲中科依「創新技

術研究發展產學合作計畫」核定獎助金400萬元

（審查委員：王宏元等6人）。 

２、97年7月24日，福彥公司以「吸入式藍光DVD光碟

機」獲中科「97年度優良廠商創新產品獎」獎勵

金36萬元（審查委員：王宏元等10人）。 

３、98年7月17日，福彥公司以電腦週邊類「高畫質互

動式藍光撥放器」獲中科「98年度優良廠商創新

產品獎」獎勵金22萬元（主席：陳副局長銘煌；

審查委員：王宏元等6位委員）。 

４、98年11月2日，福彥公司以「世界超薄型藍光播放

系統與製程工具研發計畫」獲中科審查通過核定

獎助金300萬元，其中含人事費260萬元、委託學

術研究機構補助費40萬元（審查委員：王宏元等6

人）。 

５、99年6月25日，福彥公司以「光感應式存取之藍光

碟片光碟機」獲中科「99年度優良廠商創新產品

獎」獎勵金12萬元（審查委員：王宏元等7人）。 

(五)綜上，我國科學園區內之廠商享有優惠，具吸引力

，然廠商入園需撰擬入園投資申請書、營運計畫書

等文件，並經審核通過後方可取得入園資格，另中

科管理局投資組執掌入園投資申請與審核等業務

，本案中科投資組王宏元組長於97年12月24日起至

98年4月10日間與所管園區廠商福彥電子鄧○吉董

事長資金往來頻繁，且方式不必要地複雜，顯有不

當。98年7月17日及11月2日均審查福彥公司之申請

案並發給獎補助金，王員辦理審查，顯應遵守利益

迴避原則申請迴避，核其所為顯違反公務員服務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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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1條「與其職務有關係者，不得私相借貸」，及

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「公務員應儘量避免金錢借貸

」及科學工業園區創新技術研究產學合作補助實施

要點之審核程序及審查原則中規定「審查程序應遵

守保密原則及利益迴避原則」等規定，顯有違失。 

二、中科審查上開計畫案，其他專家審查認為不應補助，

但審查委員王宏元未覈實審核竟無評分而直接給予

補助，顯未善盡審查委員職責，國科會對所屬監督不

周核有違失。 

(一)按科學工業園區創新技術研究產學合作補助實施

要點（民國 96 年 3 月 20 日）規定：九、管理局

對創新技術研究發展產學合作計畫獎助申請之審

核，依照下列程序辦理：（一）組織審核小組：管

理局為辦理審核作業，得組織審核小組，其成員由

有關之政府機關、學術及研究機構之適當人選組

成，並由管理局局長擔任小組召集人，審核小組以

每月召開審核會議一次為原則。（二）審核程序：

1.專家審查：管理局於接獲獎助申請書後，即按各

申請案件之特性，先送請相關專家學者三至五人審

查，專家學者名單得請國科會各相關學術處推薦，

由管理局聘請之。2.審核小組審核：獎助申請書經

相關學者評審後，由管理局整理各專家學者之審查

意見，送請審核小組會議審核。 

(二)次按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創新技術研究發展計畫獎

助申請注意事項規定：「一、廠商累積虧損達實收

資本額二分之一者，不得提出創新技術研究發展計

畫獎助申請」。次查，依據科管局審核福彥電子股

份有限公司96年10月22日「創新技術研究發展計劃

獎助申請案初審表」之工商組審核意見：查該公司

資產負債表(96年8月26日)顯示累積虧損已達實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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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本額1/2，惟該公司於當日進行減資及增資，已

改善財務結構，並於96年9月6日完成公司增資變更

登記在案等語，該公司是否符合獎補助之資格，顯

有可疑之處。 

(三)再查，98年11月2日，福彥公司以「計畫名稱：世

界超薄型藍光播放系統與製程工具研發」計畫核定

獎助金300萬元（審查委員：王宏元等6人），其中

專家審查意見如下： 

(１)審查委員甲意見：1.該公司計畫書內容中，對

於技術說明簡略，無法從中具體判斷，該公司

現階段技術層次也無法判斷該公司是否能完

成所提項目。該公司近來營運績效不佳，在市

場上競爭力是否足夠，應更強化說明。2.該公

司研發人員學歷帄均在碩士以下，技術合作學

校過去執行能力也不強。3.有鑑於計畫書內容

中說明簡略、公司營運狀況不良，研究群整體

能力並不傑出，無法確保計畫成功完成，現階

段建議不予補助。 

(２)審查委員丙意見：1.福彥電子在98年7月8日曾

以產品名稱:「高畫質互動式藍光播放器」向

中科申請過「98年度優良廠商創新產品獎選拔

作業(光電類)」並已獲獎;但現在該公司以計

畫名稱「世界〝超薄型〞藍光播放系統與製程

工具研發」向中科申請創新技術研究發展之補

助，本人以為二者之間有很多同質性與重複性

，強烈建議申請廠商有必要作好二者之間的關

聯性與分野之說明，尤其此次以計畫名稱「世

界〝超薄型〞藍光播放系統與製程工具研發」

到底真正創新技術之所在為何(不可和以前已

提出之申請雷同)。2.本案之分工合作研究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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構一弘光科大在本計畫書所扮演的角色以及

所該執行的詳細工作內容著墨極小，看不出其

分工之必要性。3.本案之申請在以上兩大點問

題未獲徹底釐清之前建議不予考慮。 

(四)另查，98 年 11 月 2 日有關「中科創新技術研究發

展產學合作獎助案」審查福彥公司申請之「計畫名

稱：世界超薄型藍光播放系統與製程工具研發」，

該審查委員王宏元於「委員審查意見」欄位一～四

未予評分（一、是否符合創新技術原則。二、計畫

研究方法及進行步驟是否合理。三、預計完成之工

作項目及具體成果是否可供驗收。四、計畫執行期

限是否合理），僅於欄位：五、是否同意獎助欄位

直接勾選：是。並填寫建議廠商獎助額度 300 萬元

含學術研究機構 40 萬元。顯見王宏元身為評審委

員，竟未能善盡委員職責，翔實審核該公司之研發

是否符合創新技術等原則，無評分審查而直接給予

獎助，過程核有違失。 

(五)綜上，有關科管局投資組經辦並審查福彥公司申辦

「創新技術研究發展產學合作獎助計畫」之福彥公

司「計畫名稱：世界超薄型藍光播放系統與製程工

具研發」計畫過程，專家審查認為不應獎助，惟於

審查委員王宏元之評分表竟未覈實審核無評分直接

給予獎助300萬元，未能善盡審查委員職責，過程顯

有不實，核有違失。 

三、中科「創新技術研究發展產學合作計畫」之專家審查

會議流於形式，審核制度之落實核有未盡周延之處，

亟待檢討改進。 

(一)按「公務員對於下列各款，與其職務有關係者，不

得私相借貸，訂定互利契約，或享受其他不正利益

：…4.有官署補助費者」、「公務員有違反本法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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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為，該管長官知情不依法處置者，應受懲處」、

、「公務員應儘量避免金錢借貸、邀集或參與合會

、擔任財物或身分之保證人。如確有必要者，應知

會政風機構機關（構）。首長及單位主管應加強對

屬員之品德操守考核，發現有財務異常、生活違常

者，應立即反應及處理。」公務員服務法第21條、

第23條以及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15點訂有明文

，另科學工業園區研發精進產學合作計畫實施要點

（99年7月12日）第9點：「審核程序及審查原則：

（二）本計畫審查程序應遵守保密原則及利益迴避

原則……」亦有相關規定，合先敘明。 

(二)經查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所屬中科投資組組長

於97年12月24日起至98年4月10日間與所管園區廠

商福彥電子公司之董事長有資金頻繁往來，且有不

必要的複雜匯款情事。另對於受理該廠商之獎補助

金申請與辦理審查過程，顯應申請利益衝突迴避，

核其所為顯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21條「與其職務有

關係者，不得私相借貸」，及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

「公務員應儘量避免金錢借貸」及科學工業園區創

新技術研究產學合作補助實施要點之審核程序及

審查原則「審查程序應遵守保密原則及利益迴避原

則」等規定，顯有違失。國科會未能督導所屬落實

利益迴避原則，核有怠失。 

(三)再查，依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創新技術研究發展計畫

獎助申請注意事項規定：「一、廠商累積虧損達實

收資本額二分之一者，不得提出創新技術研究發展

計畫獎助申請」。科管局工商組於96年10月22日審

核福彥電子股份有限公司「創新技術研究發展計劃

獎助申請案初審表」之意見，為：查該公司資產負

債表(96年8月26日)顯示累積虧損已達實收資本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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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/2，惟該公司於當日進行減資及增資，已改善財

務結構，並於96年9月6日完成公司增資變更登記在

案等語。該公司是否符合獎補助之資格，顯有可疑

，審核制度之落實核有未盡周延之處。 

(四)另查中科歷年「創新技術研究發展產學合作計畫」

之審查，係由科管局組織「審核小組」進行，該「

審核小組」之成員係由機關、學術及研究機構之人

選組成，並由管理局局長擔任小組召集人，其審核

程序第一階段係由專家3至5人審查後，第二階段再

由「審核小組」審核。經查中科歷年「創新技術研

究產學合作補助計畫」之辦理情形，94年至97年間

，共有19家廠商申請，17家通過核予獎助。其中，

中科副局長陳銘煌擔任召集人者，計17件，投資組

組長王宏元參與19件，主辦之投資組組長件件參與

擔任委員，權力難謂不大，是否易生流弊，有待檢

討。又查，以本案福彥公司「世界超薄型藍光播放

系統與製程工具研發計畫」獲中科審查通過，核定

獎助金300萬元為例，其專家審查2位專家意見認為

不應補助，惟審核小組仍通過獎助，致使專家審查

會議流於形式，核有怠失。 

(五)復查，中科歷年「優良廠商創新產品獎」之審查，

97 年共 6 家廠商申請，5 家獲獎、98 年共 8 家廠商

申請，7 家獲獎、99 年共 10 家廠商申請，6 家獲獎、

100 年共 6 家廠商申請，5 家獲獎、101 年共 3 家廠

商申請，2 家獲獎，獲獎率偏高。另中科副局長陳

銘煌於 97 至 101 年間均擔任「優良廠商創新產品

獎」審查委員兼召集人，投資組組長王宏元除 100

年未擔任審查委員外，於 97 年至 101 年間亦均擔

任審查委員，實有未洽，仍應檢討改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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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上論結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

理局未督促所屬遵守利益迴避原則，另「創新技術研究

發展產學合作計畫」之專家審查會議流於形式，審核制

度之落實核有未盡周延之處，均有怠失，爰依監察法第

24 條提案糾正，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

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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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委員： 

 

 

 

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1 0 2   年   5   月   1 6   日 


